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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极集团〔2009〕793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白礼西 

 
 

关于奖励职工子女考取高等院校的通知 
 

各公司、厂： 

    经研究决定，对职工子女考取高等院校实行奖励的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奖励范围 

1、与公司一次性签订 3 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岗职

工子女，参加当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统一考试，考取经教育部

批准（或备案）的具有高等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（含独立

学院）。 

2、职工子女未参加当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考试，但成绩

优异被保送上全国各高等院校。 

3、成人教育（含电大、职大、自考、函授、党校、网络

教育等学习形式）不予奖励。 

二、申请及发放程序 

1、申请程序：员工本人申请（附高考准考证原件、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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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单原件及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）——部门负责人

审批——分管领导审批——单位人事部门资格审查。 

2、发放程序：单位人事部门造表——人事部门负责人审

核——单位第一负责人审批——单位财务部发放。 

3、申报奖励的员工须于收到录取通知书 30日内向单位人

事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办理资格审核，逾期视作自动放弃，单

位也不再予以补发。 

4、每年 10月，由单位人事部门将奖励发放表报集团公司

人事处备案，如发现错发、重发等现象，将给予单位人事部 500

元/次罚款，责令追回多发奖励。 

三、奖励标准 

（一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

1、凡达到一本分数线且被录取的本科，一次性给予人民

币 5000元奖励。 

2、凡达到二本分数线且被录取的本科，一次性给予人民

币 4000元奖励。 

3、凡达到三本分数线且被录取的本科，一次性给予人民

币 3000元奖励。 

4、凡达到一专分数线且被录取的专科，一次性给予人民

币 2000元奖励。 

5、凡达到二专分数线且被录取的专科，一次性给予人民

币 1000元奖励。 

（二）未参加全国统一高考，系保送生 

1、凡保送上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国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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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的本科，一次性给予人民币 5000元奖励。 

2、凡保送上全国重点本科院校，一次性给予人民币 4000

元奖励。 

3、凡保送上全国一般本科院校，一次性给予人民币 3000

元奖励。 

四、其他 

1、双职工家庭其子女只能享受一次奖励，不得重复申请。 

2、员工到人事部门审核资格时，为确认子女身份，须带

上本人及其子女户口证明。 

3、本通知从 09年高考招录之日起执行，此通知发文前已

造发升学奖励的单位应按本通知予以调整，解释权属集团公司

人事处，太极集团[2007]52号文件《关于奖励职工子女考取高

等院校的通知》同时作废，下属各单位可参照本通知执行，执

行文件需报集团公司人事处备案。 

 

附件：1、太极集团职工子女高考奖励申请表 

2、太极集团职工子女高考奖励发放表 

 

 

 

二○○九年八月十八日 

 

主题词：高考  奖励  通知 

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           2009年 8月 20日印发 

  打字：肖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核：金  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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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太极集团职工子女高考奖励申请表 

申请人 

姓  名 
 性 别  

工作单位 

及部门 

 

配  偶 

姓  名 
 性 别  

工作单位 

及部门 

 

子  女 

姓  名 
 性 别  

参加高考前

就读学校 

 

高  考 

准考证号 
 

高  考 

分  数 

 

录取 

院校 
 

部门负责

人审批 
 

分管领导

审批 
 

人事部 

门审核 
 

单位第一

负责人审

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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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太极集团      年职工子女高考奖励发放表 
工作单位（章 ）： 

部  门 姓 名 性 别 职  务 是否双职工 子女姓名 高考分数 录取院校 奖励标准 奖励金额 本人签字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合   计  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人： 


